
我国汽车产业总体进入行业成熟期，下游议价能力逐步
增强。 汽车零部件行业存在价格“年降”的行业惯例，即在一
定期间内约定产品的年降价率，产品价格逐年降低。 受下游
客户价格“年降”政策、销售产品结构变化、汽车零部件材料
价格波动、厂房设备折旧增加以及人工薪酬水平上涨等因素
影响，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公司综合毛利率有所波动，分别为
２０．９１％、２０．６５％、２１．０９％和１８．１３％。 若未来公司不能良好应对
上述变化， 且未能通过开发新产品及新客户来拓展业务空
间、提升盈利能力，则公司可能面临产品售价及毛利率下降
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５、应收款项发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５８，６４０．８９万

元、７３，７９２．７１万元、１０４，２９９．９２万元和９０，０００．９９万元，占资产
总额的比重分别为３１．８９％、３４．２３％、３８．４０％和３２．０６％， 占比较
高。 虽然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１年以内，但由于
应收账款期末账面金额较大、 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重较高，
如不能及时收回或发生坏账，将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资金
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６、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庆大明为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１５％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 如果国家调整相关税收支持政
策，或公司由于无法继续保持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等原因无法
继续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则有可能提高公司的税负水平，从
而给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证券上市
公告书内容与格式》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５年８月８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发布证监许可〔２０２５〕１６４３号批复，同意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

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
处理。 ”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 》（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２５〕２５６
号）同意，本公司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Ａ
股股本为４０，０００．１０万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其中３，１０３．７５９７
万股将于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６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 “大明电
子”，证券代码为“６０３３７６”。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板块：主板
（三）上市时间：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６日
（四）股票简称：大明电子；扩位简称：大明电子
（五）股票代码：６０３３７６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股
（七）本次Ａ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４０，００１，０００股，全部

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 ：

３１，０３７，５９７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 ：

３６８，９６３，４０３股
（十）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在本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

的股票数量：８，０００，２００股
（十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详见本

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相关承诺事
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
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的相关内容。

（十二）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限售的承诺：详见本
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相关承诺事
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
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的相关内容。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２、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
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比例限售结
果，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６３，２０３股，网下无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６３７，０９７股。

３、战略配售部分，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
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获配股数
为８，０００，２００股。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人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

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三、本次发行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３．１．２条中规定的第（一）项标准：最近３年净利润均

为正，且最近３年净利润累计不低于２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
不低于１亿元，最近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
低于２亿元或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１５亿元。

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 《审计报告》（容诚审字［２０２５］
２３０Ｚ４９８３号），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３年、２０２４年度和２０２５年１－６月，发
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为１４，２８５．５８万元、１９，５８１．５６万元、２７，９２８．２３万元
和１１，２４５．７７万元，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５，９３５．４０万元、１５，５２０．８２万元 、１４，６６０．０７万元和１９，９５６．９８
万元，发行人的营业收入为１７１，３４５．６７万元、２１４，７３５．０８万元、
２７２，６９９．０５万元和１２９，７３１．５７万元，符合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
市标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３．１．２条中规定的
第（一）项标准中的财务指标。

第三节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Ｄａｍ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Ｌｔｄ．
本次发行前 的注册
资本 ３６，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明明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３日
整体变更为 股份公
司日期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西工业区Ｍ－１号

经营范围
汽车电子产品、空调控制器、开关、汽车电子配件、灯具生产、销售、
研发和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公司专注于汽车电子零部件配套领域， 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车身
电子电器控制系统设计、 开发、 生产和销售的综合解决方案供应
商，主要产品包括驾驶辅助系统、座舱中控系统、智能光电系统、门
窗控制系统、座椅调节系统等，致力于成为行业内领先、在世界具
有一流竞争力的汽车车身电子电器控制系统综合解决方案供应
商。

所属行业 Ｃ３６ 汽车制造业
邮政编码 ３２５６０８
电话号码 ０５７７－５７５７０１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７－６２３１６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ａｍｉｎｇ．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ｄａｍｉｎｇ＠ｄａｍｉｎｇ．ｃｏｍ
负责信息披 露及投
资者关系部门 证券部

信息披露负责人 周远
信息披露负 责人联
系方式 ０５７７－５７５７０１８８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１、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大明科技，大明科技直接持有本公

司１３，５９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前股本总额的３７．７５％。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大明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大明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虹桥镇城南大道１００３－１０２７号５号楼
主要经营地 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３日
法定代表人 周明明
注册资本 ５，５８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３８２ＭＡ２９Ａ３ＧＴ０Ｕ

经营范围 自动化技术研发；信息技术研发；智能科技研发。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大明科技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５年１－６月 ／ ２０２５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２４年度 ／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总资产 １３，２７４．３７ １３，２７９．８８
净资产 １３，２６９．８７ １３，２７７．０７
净利润 －７．２０ －１２．３９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乐清永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明明、吴贤微和周远，其中，周明

明和吴贤微为夫妻关系，周远为二人之子。 周招会为周明明
之弟 ，周明明 、吴贤微 、周远和周招会已签署 《一致行动协
议》，系一致行动人。

周明明、吴贤微和周远合计直接持有大明电子３７．７５％的
股份， 三人通过大明科技间接控制大明电子３７．７５％的股份；
此外，周明明通过恒鑫明间接控制大明电子３．００％股份；一致
行动人周招会直接持有大明电子５．００％股份。 因此，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大明电子８３．５０％股份。

周明明、吴贤微、周远和周招会基本情况如下：
周明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６５年３月

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８年历任乐清石化机械厂电工、
车间主任、业务经理；１９８９年创立华夏无线电厂，担任厂长；
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２０２２年６月担任大明有限执行董事、经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至２０２２年５月， 担任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监事；２０００年８月至今担任重庆大明执行董事；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至今历任大明科技执行董事、经理；２０１９年６月至今担任重
庆颂明执行董事；２０２０年７月至今担任大明电子（重庆）执行
董事；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至今担任恒鑫明执行事务合伙人；２０２２年６
月至今担任乐清明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２２年６月至今担
任大明电子董事长；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至今担任乐清明渝、 乐清明
轩、乐清明灿、乐清明广、乐清明宏和乐清明哲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

吴贤微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６８年７月
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４年３月加入华夏无线电厂；１９９７年４月至
２０２２年６月历任大明有限董事、 副总经理；２０００年８月至今担
任重庆大明监事；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今担任大明科技监事；２０１９
年６月至今担任重庆颂明监事；２０２０年７月至今担任大明电子
（重庆）监事；２０２２年６月至今担任大明电子董事、副总经理。

周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出
生，本科学历。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２年８月担任大明科技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历任大明有限结构工程师助理、副总
经理；２０２２年６月至今担任大明电子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２０２５年５月至今担任大明电子香港董事。

周招会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８年７
月出生，初中学历。 １９９２年２月加入华夏无线电厂；１９９７年４
月至２０２２年６月担任大明有限监事 ；１９９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０
月及２００８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担任乐清市虹桥镇港沿村支
部委员会委员 、 书记 ；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２２年９月经营乐清市
虹桥蓝海自动化设备厂 ；２０２２年６月至今担任乐清市明远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２２年６月至今担任大明电子董
事、总经理。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发生诉讼纠纷等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发生诉讼纠
纷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前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
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和债券情
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债券情况如下：

序
号

姓
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

期
持股主

体

直接持
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
股数量
（万股）

合计持股
数量（万

股）

占发行
前总股
本持股
比例

持有
债券
情况

限售期限

１
周
明
明

董事长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大明科
技、恒鑫
明及直
接持股

６，７９５．００ ６，９４８．４７ １３，７４３．４７ ３８．１８％ －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２
张
晓
明

副董事
长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淳知源、
恒鑫明
及直接
持股

２，９７０．００ ２，８５８．９３ ５，８２８．９３ １６．１９％ －

通过恒鑫明
持股部分为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通过淳知源
及直接持股
部分为自上
市之日起１２

个月

３
周
招
会

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直接持
股 １，８００．００ － １，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 －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４
吴
贤
微

董事、
副总经

理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大明科
技及直
接持股

４，０７７．００ ４，０７７．００ ８，１５４．００ ２２．６５％ －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５ 周
远

董事、
副总经
理、董
事会秘

书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大明科
技及直
接持股

２，７１８．００ ２，７１８．００ ５，４３６．００ １５．１０％ －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６ 张
霓 董事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淳知源、
恒鑫明
及直接
持股

－ １６３．５０ １６３．５０ ０．４５％ －

通过恒鑫明
持股部分为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通过淳知源
持股部分为
自上市之日
起１２个月

７
张
小
平

职工董
事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恒鑫明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６％ － －

８ 张
洁

独立董
事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 － － － － － －

９
李
苒
洲

独立董
事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 － － － － － －

１０ 邹
蓉

独立董
事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 － － － － － －

１１ 张
军

独立董
事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 － － － － － －

１２
吴
财
乃

副总经
理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恒鑫明 － １６．５０ １６．５０ ０．０５％ －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１３
项
金
祥

副总经
理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恒鑫明 －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０．０３％ －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１４
金
道
燕

财务总
监

２０２５．６．２０－
２０２８．６．２０ 恒鑫明 －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０．０３％ － 自上市之日

起３６个月

注：间接持股比例为根据直接持股主体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比例与上述人

员持有直接持股主体的股份比例相乘计算所得。

四、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已经实施股权激励，发行人主

要人员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恒鑫明持有发行人股份。 除此外，
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已经制定或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计划及相关安排。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３６，０００．００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０．１０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 本次发行均为新股，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大明科技 １３，５９０．００００ ３７．７５ １３，５９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７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周明明 ６，７９５．００００ １８．８８ ６，７９５．００００ １６．９９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吴贤微 ４，０７７．００００ １１．３３ ４，０７７．００００ １０．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张晓明 ２，９７０．００００ ８．２５ ２，９７０．００００ ７．４２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淳知源 ２，９７０．００００ ８．２５ ２，９７０．００００ ７．４２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周远 ２，７１８．００００ ７．５５ ２，７１８．００００ ６．７９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周招会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恒鑫明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 － ２５０．００６３ ０．６３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上海汽车集团
金控管理有限

公司
－ － ２５０．００６３ ０．６３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广东广祺玖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 － １５０．００３７ ０．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北京安鹏科创
汽车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１５０．００３７ ０．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网下发行比例
限售股份 － － ９６．３２０３ ０．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小计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８９６．３４０３ ９２．２４ －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 － ３，１０３．７５９７ ７．７６ －

小计 － － ３，１０３．７５９７ ７．７６ －
合计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大明科技 １３，５９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７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２ 周明明 ６，７９５．００００ １６．９９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３ 吴贤微 ４，０７７．００００ １０．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４ 张晓明 ２，９７０．００００ ７．４２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 淳知源 ２，９７０．００００ ７．４２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 周远 ２，７１８．００００ ６．７９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７ 周招会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８ 恒鑫明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９ 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０．００６３ ０．６３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０ 上海汽车集团金
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６３ ０．６３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合计 ３６，５００．０１２６ ９１．２５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六、本次战略配售情况
（一）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４，０００．１０万股， 发行股份占发行后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１０．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本
次发行前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
公开发售。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４０，０００．１０万股。 本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００．０２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００．０２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进行
回拨。

（二）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三）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１
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２，５００，０６３ ６．２５ ３１，３７５，７９０．６５ １２

２
上海汽车集
团金控管理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２，５００，０６３ ６．２５ ３１，３７５，７９０．６５ １２

３

广东广祺玖
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１，５００，０３７ ３．７５ １８，８２５，４６４．３５ １２

４

北京安鹏科
创汽车产业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１，５００，０３７ ３．７５ １８，８２５，４６４．３５ １２

合计 ８，０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４０２，５１０．００ －

（四）配售期限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一）发行数量：４，０００．１０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１２．５５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本次公开发行前后公司的总股本：本次公开发行前

总股本为３６，０００．００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４０，０００．１０
万股。

（五）发行市盈率：
１、１６．０２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４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１６．１８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４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１７．８０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４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１７．９７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４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发行市净率：３．１３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
资产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２０２５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数量为４０，００１，０００股，其中，最终战略配售的
股票数量为８，０００，２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９，６００，３００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９，６００，３００
股 ，无放弃认购股份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４００，５００股 ，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２２，３１９，１６４股， 放弃认购数量为
８１，３３６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１，３３６股，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发行数量
的比例为０．２５％，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２０％。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７０元（按照２０２４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４．０１元（按截至２０２５年６月
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与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５０，２０１．２６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７，８１９．０６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４２，３８２．２０万
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
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容诚验字［２０２５］２３０Ｚ０１３２号）。

（十一）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７，８１９．０６万元

（不含增值税）。 发行费用包括：
序号 费用名称 不含税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 ４，８６９．１２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１，５７８．４０
３ 律师费 ７６８．８７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５５２．８３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４９．８４

合计 ７，８１９．０６

注：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包含本次发行的

印花税，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十二）募集资金净额：４２，３８２．２０万元
（十三）发行后股东户数：５１，６９３户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公司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包括２０２５年
６月３０日、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５年１－６月、２０２４年度、２０２３
年度、２０２２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
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
附注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容诚审字
［２０２５］２３０Ｚ４９８３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
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本上市公告
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２０２５年１－９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２０２５年１－９月未经审计或审阅的财务报表请查阅本

上市公告书附件，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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